
景德镇学院督查督办工作办法（修订稿）
景院党发〔2023〕125 号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督查督办工作，进一步提高工作效

率和执行力，确保学校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重要部署和重

点工作及时、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推进督查督办工作的

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

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政府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4〕42 号）《中

共江西省委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实施意

见》《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督促检查

工作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5〕23 号）的精神，结合

学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开展督查督办工作的目的：通过督促、检查、

协调、反馈等手段，及时了解情况、反映问题、协调关系，

维护政令畅通，确保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学校的各项决

策部署得到有效落实，推动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条 开展督查督办工作应遵循的原则：

（一）突出重点。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开展督查督办，

着力抓好重大决策、重要部署和重点工作的贯彻落实，既兼

顾全局，又突出重点。

（二）注重实效。把抓落实作为督办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在开展工作中自始至终讲求效率，注重实效，及时了



解、反馈决策实施中的情况和问题，检查督促工作目标的实

现。

（三）分流承办。根据部门职能分工，加强沟通协调，

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承办、谁落实，分级分工负责”

原则开展分流办理。

（四）务求落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认

真落实督查督办事项，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第四条 学校成立由党委书记、校长担任组长，其他领

导班子成员担任副组长的督查督办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

“领导小组”），负责全校督查督办工作的领导决策和总体

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党政办公室，负责领导小组日常

事务和督查督办工作的组织实施。

第五条 督查督办工作主要内容

（一）上级主管部门重要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重要工

作部署以及批示、交办、转办事项的贯彻落实情况。

（二）学校各项短、中、长期事业规划，年度工作要点

的落实情况。

（三）学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以及其他重要会议决议、

决定、工作部署的落实情况。

（四）经学校领导批示的信访事件及师生员工反映集中

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落实情况。

（六）学校领导批示和交办事项的落实情况。

（七）其它需要督查督办的事项。



第六条 督查督办的形式主要包括定期督查、专项督查

和联合督查。

第七条 定期督查主要针对党委会议、校长办公会等重

要决定、重要部署以及学校事业发展规划主要任务、学校年

度工作主要任务的落实情况等进行督查督办，按以下程序实

施:

(一)发送督查督办通知单。由党政办公室根据学校工作

安排，向责任单位发出《景德镇学院督查督办通知单》(以

下简称《通知单》)。

(二)责任单位承办。责任单位按照《通知单》的要求承

办相应工作，并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形成工作完成情

况报告。情况报告一般包括已完成事项工作情况、未完成事

项原因分析及整改举措等内容，经责任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

盖公章，在规定时限内与《景德镇学院督查督办事项办理情

况报告单》(以下简称《报告单》)一并报送党政办。

(三)办理情况审查。党政办公室对报送的《报告单》进

行严格审查，对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或未解决好的问题，

要责成责任单位重新办理并报告落实情况。

(四)结果反馈与归档。党政办公室对《报告单》进行分

析、汇总，及时向学校主要领导汇报情况，同时将有关材料

按文件档案管理要求归档。



第八条 专项督查主要针对上级重要批示及交办、转办

事项的落实情况及学校领导批示交办重要事项等进行督查

督办，按以下程序实施:

(一)立项登记。针对上述督查督办事项，由党政办公室

根据办理时限、办理要求拟定《通知单》，经学校领导审批

后，发送至责任单位，同时做好登记。

(二)责任单位承办。责任单位按照《通知单》的要求承

办相应工作，并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形成工作完成情

况报告。情况报告一般包括已完成事项工作情况、未完成事

项原因分析及整改举措等内容，经责任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

盖公章，在规定时限内与《景德镇学院督查督办事项办理情

况报告单》一并报送党政办。

(三)办理情况审查。党政办公室对《报告单》进行严格

审查，对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或未解决好的问题，要责成

责任单位重新办理并报告落实情况。

(四)结果反馈与归档。党政办公室对《报告单》进行分

析、汇总，并及时向学校领导汇报情况，同时将有关材料按

文件档案管理要求归档。上级重要批示和交办、转办事项还

应按照要求向上级报送落实情况。

第九条 联合督查主要针对重要会议精神、重要文件的

学习贯彻以及影响重大、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的复杂工作

任务进行督查督办。开展联合督查要成立临时督查督办小组，

成员由相关单位人员组成，具体参照专项督查的程序进行。



第十条 学校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是本单位、本部门

督查督办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各项决策和工

作任务要经常进行督促检查，要及时向党政办报送本单位承

办的应督查督办事项的落实情况，戒除拖办、漏办、重答复、

轻落实现象。

第十一条 涉及两个及以上责任单位的督查督办事项，

应明确牵头单位和协同单位，具体由牵头单位办理，协同单

位要积极配合，主动与牵头单位协商，共同做好督查督办事

项的办理工作。工作完成情况报告由牵头单位负责。

第十二条 督查督办工作一般采取口头督查、电话督查、

通知单督查、催办通知单督查等形式，必要情况下可选派部

分资历深、工作经验丰富、公道正派的督导员，通过听取汇

报、查阅资料、现场察看、个别访谈等形式进行。

第十三条 对超过办结时限又未提交工作完成情况报告

的，党政办公室应向责任单位以电话、邮件、书面等方式发

出催办通知，确因特殊原因造成督查督办事项不能按时、按

要求完成的，责任单位经学校领导同意后，可以提出延期办

理，并报党政办公室备案。

第十四条 党政办公室定期对各单位督查工作任务量、

办结率进行汇总、总结和内部通报，统计结果列入年度单位

工作考核内容。对上报的情况严重失实、弄虚作假或敷衍推

诿的，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追究有关领导干部和人员的责任。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施行，原《景德镇

学院督查督办工作办法》（景院党发〔2017〕30 号）同时废

止。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



景德镇学院督查督办通知单

编号：校督[ ]年 第 号

督查督办

事项

事项来源

□上级批示：

□重要会议：

中心工作：

事项类别 □一次性办结事项 □持续性落实事项

牵头承办

单位
协办单位

交办时间 年 月 日 办结时限 年 月 日

督

查

督

办

内

容

党政办公室

主任意见

（签字） ：

年 月 日

督办单位

分管校领导

意见

（签字） ：

年 月 日

承办单位

负责人意见
（签字） ：

年 月 日



景德镇学院督查督办事项催办通知完成单

编号：校督催[ ]年 第 号

催办事项

事项来源

□上级批示：

□重要会议：

□中心工作：

事项类别 □一次性办结事项 □持续性落实事项

牵头承办

单位
协办单位

交办时间 年 月 日 办结时限 年 月 日

该事项要求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前完成并上报办理情况，现已超过

办结时限，特此催办。请接此催办通知后迅速督促落实，于 个工作日内将

办理情况报学校党政办公室督查科（行政楼四楼 420 室）。

年 月 日

党政办公室

主任意见

（签字） ：

年 月 日

办理结果

（承办单位负责人签字） ：

年 月 日

承办单位

分管校领导

意见 （签字） ：

年 月 日



景德镇学院督查督办事项延期申请表

编号：校督延[ ]年 第 号

督查督办

事项

事项来源

□上级批示：

□重要会议：

□中心工作：

事项类别 □一次性办结事项 □持续性落实事项

牵头承办

单位
协办单位

交办时间 年 月 日 办结时限 年 月 日

截至目前

办理情况

延期理由

预计

办结时间
（承办单位负责人签字） ：

年 月 日

党政办公室

主任意见

（签字） ：

年 月 日

督办单位

分管校领导

意见 （签字） ：

年 月 日



景德镇学院督查督办事项办理情况报告单

编号：校督返[ ]年 第 号

督查督办

事项

事项来源

□上级批示：

□重要会议：

□中心工作：

事项类别 □一次性办结事项 □持续性落实事项

牵头承办

单位
协办单位

交办时间 年 月 日 办结时限 年 月 日

办

理

结

果

（承办单位负责人签字） ：

年 月 日

未完成事项

原因分析

（承办单位负责人签字） ：

年 月 日

承办单位

分管校领导

意见
（签字） ：

年 月 日

党政办公室

主任意见 （签字） ：

年 月 日


